
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购买化三院 

有关房产、土地及设备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

深圳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和公司《章

程》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在事前核查了标的资产状况及其

租赁使用情况，审阅了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出具的《资产评估报告》等资

料，基于独立客观的判断，对公司购买化三院有关资产事项予以事前认

可，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，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公司购买化三院有关房产、土地及设备，旨在减少与控股股东

之间的关联交易，进一步健全公司生产体系和完善办公区环境。 

二、公司聘请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，并以评估

结果作为交易价格，遵循了市场化定价原则，不损害公司利益与非关联

股东合法权益。 

三、本次资产评估增值率较高，系部分房屋构筑物市场价格有所上

涨，叠加部分房屋构筑物类经济寿命长于会计折旧年限等所致。 

四、公司与化三院签署《资产转让协议》，具体规定双方的权利与义

务，可规范标的资产的转让过程。 

五、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购买事项实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审议结果

合法有效。上述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

崔  鹏            黄攸立            郑洪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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